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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楊惠婷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1142
電子信箱：powertine200@mail.tainan.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504337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。 (0433755A00_ATTCH1.pdf、0433755A00_ATTCH2.pdf、

0433755A00_ATTCH3.jpg)

主旨：檢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辦理【如何身處

「後Me too時代」：性別教育與司法現場的再思考】研討

會海報與報名資訊，請轉知所屬相關業務人員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5年3月25日高師大性研字第

1151002627B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討會115年5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下午4時30分於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10樓國際會議廳舉行。

三、全程參與者可核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、教師研習時數

或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。

四、請各單位惠允所屬參加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出席。

五、隨文檢附原函及相關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地
政局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、臺南市政府水利局、臺南市政府
人事處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南市政府政風處、臺南市政
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、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南市政
府性別平等辦公室、本局新課綱創思教學研發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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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教育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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